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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分歧
与对中国的方案建议

王中美　 徐乾宇∗

　 　 摘　 要　 关于发展中国家在 ＷＴＯ 框架下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争论由来已久，并随着

多边贸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其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持完全相左的意见，矛盾十分尖锐。 为解决目前胶着的该项改革僵

局，推动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本文基于各方面的改革方案，立足中国的特殊地位，提出兼顾发

展性与一致性需求的折中方案。
　 　 关键词　 特殊与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ＷＴＯ；中国方案

在 ＷＴＯ 成立之始，即已确认促进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是非常重要

的。 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成员经济规模、发展阶段和利用多边税制的能力有

所不同，因此其受益可能是不均的，承受的开放风险也是不对等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ＷＴＯ 框架下

对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做的一些特惠安排，是为了更公平的受益①，“特殊与差别待遇” （以
下简称 ＳＤＴ）条款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这样的共识，在多哈回合中开始受到挑战。② 主要的挑战来自发达成员阵营，其认为以非歧视

为基础原则的 ＷＴＯ 体系，因为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以发展中成员的名义适用 ＳＤＴ 导致对多边承诺

的侵蚀和异化，所以需要通过缩小 ＳＤＴ 适用范围和改革 ＳＤＴ 适用方式，回到多边无差别约束的轨道

内。 发展中成员则认为 ＳＤＴ 不仅未被滥用，而且对发展中成员提供的平衡与帮助是不够的。 ２０１６
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在多个场合质疑 ＳＤＴ 条款的必要性和适当性，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

明显。 ＳＤＴ 条款成为 ＷＴＯ 改革中最为胶着的问题之一，也是新阶段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要解决的

分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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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实际概况

之前的研究③显示，ＷＴＯ 框架下有 １６７ 项 ＳＤＴ 条款或相关机制。 其中，有 ７８ 项（占总 ＳＤＴ 条款

４７％ ）属于已经过期（３９ 项）、部分过期（３５ 项）或过时（４ 项）。 在余下的 ８９ 项（约占总 ＳＤＴ 条款的

５３％ ）中，有 ７１ 项（占总 ＳＤＴ 条款的 ４２％ ）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宽泛和模糊，实际上不能产生可强制

执行的权利或产生有约束力的义务，即“软法条款”。 仅余下的 １８ 项（占总 ＳＤＴ 条款的 １１％ ）为硬

法条款。④

在 ２０１８ 年 ＷＴＯ 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有关 ＳＤＴ 条款的汇总报告⑤中， 确认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的更新文本（ＷＴ ／ ＣＯＭＴＤ ／ Ｗ ／ ２１９）为据，ＷＴＯ 现有 ＳＤＴ 条款 １５５ 项。 ＳＤＴ 条款大致可分为六

类：（１） 旨在提高发展中成员贸易机会的条款（１５ 项）；（２） 要求 ＷＴＯ 成员维护发展中成员利益的

条款（４７ 项）；（３） 给予发展中成员在承诺、行动和政策工具使用上的弹性的条款（４４ 项）；（４） 过渡

期条款（２７ 项）；（５） 技术援助条款（２５ 项）；（６） 与最不发达成员相关的条款（２５ 项）。⑥ 这些条款

中的大多数，包括第（１）、（２）、（５）类，是以概括性的表述为主，不产生具体的权利义务，因此被认为

是软法条款。
２００１ 年多哈回合宣言特别对 ＳＤＴ 条款的改革提出要求：应加强 ＳＤＴ 条款的有效性和可操作

性。 这是明显倾向发展中国家诉求的，多哈回合也因此被称为“发展回合”。 宣言所附的执行性决

定特别命令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应当：确认哪些 ＳＤＴ 条款是有强制力的，并提出目前哪些非约束性的

ＳＤＴ 条款应当增加强制力，法理与实践依据是什么？ 但是从上述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报告来看，ＷＴＯ 贸

易与发展委员会只是罗列了 ＷＴＯ 现有各类协议下的 １５５ 项 ＳＤＴ 条款，并未完成确认强制力和改革

方向的工作。
事实上，在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后，关于 ＳＤＴ 条款的改革方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美国为

首的发达成员将 ＳＤＴ 条款问题的核心从强制力转移到适用对象上，提出：哪些成员应当被归类为发

展中成员（方能适用 ＳＤＴ 条款）？ ＷＴＯ 对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没有明确的定义，由各成员自行选

择和宣布（ｓｅｌｆ ｄｅｃｌａｒｅｄ）自己属于哪一类国家，用以确定是否可以利用某些发展中成员条款，但是其

他成员可以挑战该成员的决定。 也就是说 ＷＴＯ 实际上没有划分发展中成员的标准。 目前 ＷＴＯ 的

１６４ 个成员中有三分之二通过自我认定的方式成为发展中成员。⑦

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的分类虽然广见于各类研究文献和国际组织报告中，却没有统一的被

共同认可的划分标准。 ＳＤＴ 条款从东京回合被纳入关贸总协定以来，是作为一项兼容更多不同条

件、不同发展阶段成员的重要工具来运用的，以自行宣布的方式确认是否以发展中成员身份适用

③
④

⑤
⑥

⑦

Ｍ．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①，ｐｐ. ３０９—３７５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ｒｖｙｎ Ｍａｒｔｉｎ ＆ Ｍａｒｙａｎ Ｓｈａｄｍａｎ⁃Ｐａｊｏｕ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ｔ ｆｏ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５， ｐ. ４，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ｅｅｓ． ａｃ． ｕｋ ／ ｗｓ ／ ｐｏｒｔａｌｆｉｌｅｓ ／ ｐｏｒｔａｌ ／ ４２７３０６１ ／ ６２１２０２． ｐｄｆ， Ａｕｇ. ２５，２０２０．

ＷＴ ／ ＣＯＭＴＤ ／ Ｗ ／ ２３９， Ｏｃｔ． １２， ２０１８．
此处总项数为 １８３ 项，实际上是因为当某一条款涉及多个类别时，可能会被重复计算，如果去除重复计算，那

么仍是 １５５ 项。
Ｓｅｅ Ｗ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ｅｓ，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ｈｅｗｔｏ＿ｅ ／ ｗｈａｔｉｓ＿ｅ ／ ｔｉｆ

＿ｅ ／ ｄｅｖ１＿ｅ． ｈｔｍ， Ｄｅｃ． ２０，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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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Ｔ 条款，即是为了保留 ＳＤＴ 条款本身的弹性。 事实上，关于 ＳＤＴ 条款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哪些国

家（目前针对的也是极少数国家）应当被排除在发展中成员行列，而在于：发展中成员要加强 ＳＤＴ 条

款的适用，发达成员则要缩小或削弱 ＳＤＴ 条款的适用。 在 ＷＴＯ 未来的谈判中，将围绕 ＳＤＴ 条款的

改革问题，而不是发展中成员的认定标准问题，展开实质性的博弈和对垒。

二、 从发展中成员角度看“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长期以来，发展中成员对 ＳＤＴ 条款的约束力和执行情况是不满意的。 通常，这些国家的关切许

多都涉及发达成员承诺的“执行问题”，如提高发展中成员贸易机会、保障发展中成员利益的条款如

何执行等。 特别是那些措辞中包含“最佳努力”（ｂｅｓｔ ｅｆｆｏｒｔ）的条款，这些条款的执行更因其薄弱的

约束力不能令人满意。⑧

前述 ＷＴＯ 六类 ＳＤＴ 中的每一类别都会带来特定的实施困难：
（１） 旨在提高发展中成员贸易机会的条款：由于没有设定基准来评估这些规定的有效性，因此

很难监控执行情况。
（２） 要求ＷＴＯ 成员维护发展中成员利益的条款：这些条款没有具体义务内容，是较为宽泛的承

诺。
（３） 给予发展中成员在承诺、行动和政策工具使用上的弹性的条款：这些 ＳＤＴ 更容易执行，因

为它们为发展中成员确定了权利，但并不是发达成员的“强制性”义务。 这些条款基本上旨在根据

发展水平为国家决策提供一定的回旋余地，并未为发达成员创设需要主动作为的义务。 但是，事实

上在许多协定中，发达成员也享有相应的弹性待遇。
（４） 过渡期条款：不能保证的是过渡期能否有效地实现原设目标，例如，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为发展中成员规定的 ５ 年过渡期结束时能否达到遵守规则所需的能力。 在许多情况下，
如果在此期间不提供技术援助或发展融资，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可利用的额外时间是无用

的。 另一方面，通常谈判时对过渡期的判断是粗略的，过渡期结束后，发展中成员往往并未具备相

应的履约能力。
（５） 技术援助条款：技术援助条款基本上都是“最佳努力”条款，即发达成员承诺将尽最大努力

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履约所需的技术援助。 具体执行中，发展援助的资金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手

段，多边层面很难使该资金具有强制性，并确保将技术援助分配到真正需要的领域。
（６） 与最不发达成员相关的规定：这是ＷＴＯ 分类法确定的一个横向类别，其中包含与先前类别

相对应的条款。 “二战”以后，国际社会为解决最不发达成员面临的问题作出了特别努力，ＷＴＯ 是

重要平台。 最不发达成员享有更长的过渡期，此外，发达成员（和其他发展中成员）也为最不发达成

员作出了额外的优惠市场准入承诺。 总的来说，据估计，最不发达成员商品出口价值的 ８０％至 ９０％
可免税进入主要发达成员市场。 这意味着关税措施不会对最不发达成员现有的出口结构造成重大

⑧ 世贸组织分类的“最佳努力”条款清单，除其他外，见 ＷＴ ／ ＣＯＭＴＤ ／ Ｗ ／ ７７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２； ＷＴ ／ ＣＯＭＴＤ ／ Ｗ ／ ７７ ／
Ｒｅｖ． １ ／ Ａｄｄ． １ ／ Ｃｏｒｒ． １。 世贸组织区分了暗示“结果义务”和“行为义务”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后者被视为“最佳努

力”条款，因为它们包含“考虑到发展中成员的关切”等允许酌情采取措施的措辞。 世贸组织的一份文件载有 ２３ 项“强
制性”条款，其中包括 １５５ 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的“行为义务”（ＷＴ ／ ＣＯＭＴＤ ／ Ｗ ／ ７７ ／ Ｒｅｖ． ／ Ａｄ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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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总体来看，对最不发达成员的特殊照顾，是获得全部成员共识和确实执行的。
对最不发达成员和其他发展中成员来说，贸易机会和受益并不主要来自市场准入问题，而常常

囿于体制能力薄弱和其他国内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基础设施不足、技术能力薄弱、金融和银行系

统不发达、参与国际贸易等体制能力不足和监管制度不足等。 因此，最不发达国家 ＳＤＴ 的关键问题

是，如何确保在几乎所有与国际贸易有关的领域切实有效地支持与贸易有关的能力建设措施。 但目前

来看，这是 ＷＴＯ 谈判中最薄弱的环节，没有相应的交换对价，仍然依靠发达成员的意愿和主动执行。
发展中成员普遍主张：“发展”是 ＷＴＯ 的第四项职能，与谈判、解决争端和监督贸易规则一样。

ＷＴＯ 明确规定发展中成员可以享受 ＳＤＴ，包括比发达成员更小的市场开放程度、更长的开放过渡

期、保留政策空间的灵活性以及接受技术援助等。⑨ 中国、印度、南非和委内瑞拉在提交 ＷＴＯ 的《为
促进发展和确保包容性、支持发展中成员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相关性》联合提案�I0中驳斥了美国

关于 ＳＤＴ 适用的基础已经不存在的观点，提出南北差距并未实质性地缩小，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

在经济与人类发展各项指标上差距仍然很大，它们面临的发展问题如此艰巨，ＷＴＯ 如希望继续将发

展中成员纳入其框架并保持其包容性，那么 ＳＤＴ 条款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手段。 但针对 ＳＤＴ 条款存

在的争议，发展中成员尚未提出具体统一的解决方案。

三、 从发达成员角度看“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

在 ＷＴＯ 整体框架面临改革的今天，修改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发达成员的一大诉求。 首先，发达

成员希望在 ＳＤＴ 条款中加入排除条款，用以区别不同类型的发展中成员，而不是一概适用。 同时，
发达成员普遍认为，由于大量发展中成员和 ＳＤＴ 的存在，使得 ＷＴＯ 规则体系实际上是不一致的，例
外比普遍遵守多，关于 ＳＤＴ 的要求也阻碍了每一项谈判的有效性，最终侵害 ＷＴＯ 框架。

２０１９ 年初美国正式对 ＳＤＴ 条款的改革问题向 ＷＴＯ 提出建议�I1，除了推翻发展中成员自认模

式，提出美式认定标准�I2外，还提出正是因为 ＳＤＴ 的僵化，不能区分不同发展程度的发展中成员，使
得 ＷＴＯ 谈判举步维艰，无法去调整现在和未来的新议题。 更进一步，美国提出 ＳＤＴ 不应是自动适

用的，未来每项谈判成果要采纳哪种 ＳＤＴ 模式，能适用该 ＳＤＴ 的发展中成员的认定标准，都要依具

体谈判来设计。�I3 简单来说，没有哪个国家的 ＳＤＴ 是一概保证的。
欧盟也希望改革 ＳＤＴ 条款，认为 ＷＴＯ 应在发展中成员之间引入“差别化”，从而在个案审议的

基础上，灵活运用 ＳＤＴ。 它们主张“发展中成员应朝着作出更大承诺的方向前进”�I4，欧盟要求间接

地向发展中成员施压，要求它们减少一些优惠。 但是，与不惜反对 ＷＴＯ 体制的美国所不同的是，欧

⑨

�I0
�I1
�I2

�I3
�I4

Ｍａｒｉ Ｐａｎｇｅｓｔｕ，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３（９），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２８５—１３０２．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６５ ／ Ｒｅｖ． １．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５７， Ｊａｎ． １６， ２０１９．
据该提案，如果一个成员符合以下四项标准之一，就不应再按发展中成员适用 ＳＤＴ，包括：ＯＥＣＤ 成员；Ｇ２０ 成

员；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国家；占据全球贸易额 ０． ５％以上的成员。
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６４， Ｆｅｂ． １５， ２０１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Ｕ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８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ｔｒａｄｏｃ＿１５７３３１． ｐｄｆ， Ｓｅｐｔ． １８，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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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并不希望因此破坏 ＷＴＯ 兼容并包的架构，捍卫 ＷＴＯ 规则才符合欧盟的长远利益。�I5

欧盟委员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提出欧盟关于 ＷＴＯ 改革的方案，即《ＷＴＯ 现代化：欧盟未来方

案》（以下简称欧盟方案），就 ＳＤＴ 提出以下主张：
“对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无差别的区分已经不能反映一些发展中成员经济快速增长的现

实”，从而造成“谈判障碍”，建议：（１） 鼓励成员“毕业”，不再享受 ＳＤＴ，提供预期能够全面履行

《ＷＴＯ 协定》所有义务的详细路线图，并将此点纳入对该成员贸易政策的审议进程；（２） 未来协定中

的 ＳＤＴ 应有“时限”，并考虑成员数量和协定的自由化水平；（３） 要依据一系列的详细分析来决定是

否在现有协定中给予额外 ＳＤＴ。�I6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４—２５ 日，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瑞士、韩国、新加坡、巴
西、墨西哥、智利和肯尼亚等 １３ 个 ＷＴＯ 成员的国际贸易部长齐聚渥太华，专门讨论 ＷＴＯ 改革，最后

发布的联合声明与“欧盟方案”的内容高度一致，包括：首先改善争端解决机制，化解上诉机构危机；
其次，支持重启 ＷＴＯ 的谈判功能，通过多样化形式推进，且要解决补贴造成的市场扭曲问题；最后，
认识到确保 ＷＴＯ 实施有效监督和透明度的重要性，承诺将共同寻求具体解决方案，如美国、日本、
欧盟在 ＷＴＯ 改革提议中强调的“提升对通报义务的遵守”。�I7

这 １３ 个成员中，有发达成员也有发展中成员，其中，巴西、韩国都已明确表示在未来的谈判中不

再寻求发展中成员地位，也反映了发展中成员内部的意见分化。 这种分化很大程度来自区域协定

施加的压力。 日益扩大的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的扩散，已经比 ＷＴＯ 进程更深刻地重塑了

ＳＤＴ 的内容和范围，往往在不区分发展水平的情况下要求承诺的互惠，仅允许明示的少量的例外，或
仅将 ＳＤＴ 条款限制适用于最不发达成员。

对于要求发展中成员更对等地承担 ＷＴＯ 义务，许多发达成员希望把重点放在发展中成员实施

（并受其约束）的高关税水平上，认为发达市场的自由化水平已经非常令人满意，发展中成员则应进

一步削减关税和开放准入。 另一种声音则更应引起重视：随着议题向边境内规制扩展，发达成员提

出“公平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等诉求，针对国内补贴、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问题，则可能是大多数

发展中成员无法承担的新要求。

四、 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实质分歧

１. 存在历史性的分歧

ＷＴＯ 成员之间在 ＳＤＴ 的适用范围以及如何改进 ＳＤＴ 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I8，这样的分歧可

�I5

�I6

�I7

�I8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ｕｒｏｐａｒｌ．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ｅｇＤａｔａ ／ ｅｔｕｄｅｓ ／ ＢＲＩＥ ／ ２０１７ ／ ６０３９１９ ／ ＥＰＲＳ＿ＢＲＩ（２０１７）６０３９１９＿ＥＮ． ｐｄｆ，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ｒｕｅｇｅｌ． ｏｒｇ ／ ２０１８ ／ ０３ ／ ｕ⁃ｓ⁃ｓｔｅｅｌ⁃ａｎｄ⁃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ｔａｒｉｆｆｓ⁃ｈｏｗ⁃ｓｈｏｕｌｄ⁃ｔｈｅ⁃ｅｕ⁃ｒｅｓｐｏｎｄ ／ ， Ｏｃｔ． １０， ２０１８；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ｒｂｉｎｓ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Ｔａｒｉｆｆｓ ｏｎ Ｓｔｅｅｌ ａｎｄ Ａｌｕｍｉｎｕ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ＴＯ， ＥＣＩＰ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Ｎｏ． １， ２０１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Ｕ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ｄｏｃｓ ／ ２０１８ ／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 ｔｒａｄｏｃ＿１５７３３１． ｐｄｆ， Ｓｅｐｔ． １８， ２０１８．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ｏｎ Ｗ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ｔ Ｏｔｔａｗａ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ｄｅ．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ｄｏｃｌｉｂ ／ ｐｒｅｓｓ ／ ｉｎｄｅｘ． ｃｆｍ？ ｉｄ ＝ １９３２＆ｔｉｔｌｅ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ｅｍｅｒｇｅｓ⁃ｏｎ⁃ＷＴＯ⁃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Ｏｔｔａｗａ⁃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Ｏｃｔ． ２６， ２０１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ＣＴＳ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ＷＴＯ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ｏｈａ Ｒｏｕｎｄ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１， Ｎｏ. １３ ｏｆ １３， Ｆｅｂ． ２００３，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ｉｓｄ． ｏｒｇ ／ ｓｙｓｔｅｍ ／ ｆｉ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ｗｔｏ＿ｄｏｈ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ｄｆ， Ｄｅｃ． ２，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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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溯至更早。 在 １９７９ 年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时，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所谓“授权条款”的通

过，允许 ＧＡＴＴ 缔约方偏离最惠国待遇。�I9 该条款规定，“缔约方可给予发展中国家差别和更优惠的

待遇，而不必给予其他缔约方这种待遇”，并将这一例外适用于下列情况：（ａ） 发达缔约方根据普惠

制对原产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给予优惠关税待遇；（ｂ） ＧＡＴＴ 主持下多边谈判协议规定的非关税措

施；（ｃ） 较不发达缔约方之间为相互削减或消除关税而订立的区域或全球安排，缔约方为彼此进口

的产品相互减少或消除非关税措施而可能规定的标准或条件；（ｄ） 在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任何措施

范围内，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别待遇。
授权条款被认为是 ＳＤＴ 的法律基础，将 ＳＤＴ 一词纳入多边贸易体系。�20 它还承认，最不发达成

员是一个需要更优惠的 ＳＤＴ 的单独类别。 此外，还放宽了第 ２４ 条中关于发展中国家之间区域贸易

协定形成的条件，引入了“毕业”（ｇｒａｄｕａｔｉｏｎ）概念的雏形，该条款规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随着其

经济增长，它们将更充分地参与 ＧＡＴＴ 的权利和义务框架”，认为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最终将失去其

优惠地位。 但是，关于“毕业”的具体定义或门槛并没有达成共识。
同时，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时也讨论过是否将 ＳＤＴ 的使用范围限制在最不发达成员。 最不发达成

员是 ＧＡＴＴ 和 ＷＴＯ 唯一正式建立并得到法律承认的类别。 这一类别的确立也是希望能区别于其他

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鼓励后者的不断发展，最终达到只有最不发达成员使用 ＳＤＴ 的理想情

况。 而相对的是，其他一些非正式和自行界定的发展中成员类别（小型经济体、粮食净进口国、内陆

和岛屿国家等）的目标都是为了确保 ＳＤＴ 条款适应其经济特点。
２. 新的谈判与实质性“毕业”
ＧＡＴＴ 谈判的继续推进，将更多的发展中成员纳入其中。 另一方面，不断扩大的谈判和提高的

承诺水平，也在反映一种非正式的“毕业”趋势。 在乌拉圭回合中，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融入多边贸易

体制，共有 ７６ 个发展中国家参与了多边谈判。�21 到 １９９５ 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发展中成员在 ＷＴＯ
体制内承担的承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 乌拉圭回合的单一承诺意味着 ＷＴＯ 所有成员都

必须接受所有协定，即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都必须遵守几乎相同的规则和义务。 许多发展中成

员大大增加了关税约束，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此外，新的服务和知识产权协议通过单一承诺适用于

所有成员。
这种承诺水平的变化，无疑反映了对贸易政策作为一项发展政策的看法发生了根本变化。 通

过新的谈判，最终推动更多的成员接受更广泛的 ＷＴＯ 义务。 目前关于 ＳＤＴ 的改革争议，集中于那

些并不属于最不发达类别的发展中成员。 对它们来说，坚持 ＳＤＴ 条款的原因，主要是认为缺乏可替

代方式来改善它们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参与程度。 在关于“毕业”的辩论中，不可避免地

�I9

�20

�21

ＧＡＴ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Ｆａｖｏｕｒａｂ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ｆ ２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９， Ｌ ／ ４９０３， １９７９，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ｇａｔｔ＿ｄｏｃ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ＵＬＰＤＦ ／ ９０９７０１６６． ｐｄｆ， Ｄｅｃ．
２３，２０２０．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ｏｅｋｍ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Ｔ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ａｗ， Ｖｏｌ． ８（２）， ２００５， ｐｐ. ４０５—４２４； Ｔｏｎｙ Ｈｅｒｏ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ｉｂｂ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３， ｐｐ. ３３—５１； Ｍａｒｉ
Ｐａｎｇｅｓｔｕ，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ａｎｄ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３（９）， ２０００， ｐｐ. １２８５—１２８８；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Ｒｏｕｎｄ， ＣＳＧ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８）， １９９９， ｐｐ. １０６５—１０９３．

参见杜明、李红波：《ＧＡＴＴ ／ ＷＴＯ 体制中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历史考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第 ６９—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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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了替代品和补偿问题，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 ＳＤＴ，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补偿措施”。

表 １　 ＧＡＴＴ ／ ＷＴＯ 框架下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简要节点

条款 内容

ＧＡＴＴ（１９４７ 年） 对所有成员同样待遇，除第 １８ 条外（灵活性以及对新兴产业和国际收支危机情况
下的关税保护和量化规则）

ＧＡＴＴ 第四部分（１９６４ 年） 引入“非互惠”原则

东京回合（１９７８ 年） 引入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诸边条款

授权条款（１９７９ 年）�22
（１） 发展中成员在非互惠和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取得发达成员市场上的优惠市场
准入；（２） ＧＡＴＴ 关于非关税壁垒产生的优惠待遇；允许在获取发达与发展中成员
之间优惠贸易体制信息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３） 引入对最不发达成员特殊待遇等

乌拉圭回合（１９８６—１９９４ 年）�23 更长的承诺遵守期限（过渡时期）；关于补贴与反补贴协定的更灵活标准或门槛；技
术援助；遵守的某些例外情况

多哈回合（２００１ 年） 部长级宣言第 ４４ 段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第 ４２—４３ 段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第 ３５ 段
关于小经济体（加上关于执行问题的决定）�24

３． 部分保留的共识

许多学者将 ＳＤＴ 在多边贸易领域的运作形容为“初衷是好的，但定义不清，乃至最终毫无结

果”�25。 一般认为，ＳＤＴ 缺乏约束力以及缺乏与贸易政策审查机制相当的监测系统。 这也是因为

ＳＤＴ 未能减少工业国家和发展中成员之间在贸易领域的不平等，发达成员往往为了自己的政治或战

略利益滥用优惠制度。 尽管最不发达成员可能获得进口利益，但以 ＳＤＴ 为工具的类似安排会使发

展中成员面临双边机会主义的影响。 因此，许多发展中成员认为 ＳＤＴ 条款未起到促进发展的作用，
而许多发达成员则认为其没有效率、过时。 一种更为强烈的观点是，允许发展中成员有更大灵活性

的 ＳＤＴ 不仅无效，而且导致发展中成员融入世界经济的速度缓慢�26，因此应尽快淘汰。
但是，对最不发达成员和欠发达成员保留 ＳＤＴ 仍然有充分的共识。 在关于 ＳＤＴ 的辩论中，一个

重要的方面是同样的规则和承诺是否应该适用于所有 ＷＴＯ 成员。 如果适用相同的规则和义务，则
表明 ＳＤＴ 应该都是相同的。 这意味着新加坡和韩国应与加纳和圣卢西亚一视同仁；阿根廷和巴西

应与马尔代夫和塞内加尔一视同仁。 这可能并不合理，必须辅以分级原则，由发展中国家根据其发

展水平对自由化作出承诺。 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不相同，因此，它

�22

�23

�24

�25

�26

《授权条款》使 ＧＡＴＴ 与发展中国家兼容，从而可以建立自由贸易区（ＦＴＡ）和关税同盟（ＣＵ），而无需遵守

ＧＡＴＴ 第 ２４ 条的要求。 该条规定，只要成员在“合理的时长”内消除彼此之间“基本上所有”贸易的贸易壁垒，并且在

总体上不对非成员提出贸易壁垒，就可以成立此类贸易集团。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农业谈判在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和出口竞争三个方面作出了减少贸易扭曲的承诺。

欧洲联盟的成果已被纳入 ＷＴＯ 协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接受这些协定。
《多哈部长宣言》第 ４４ 段是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主要、中心任务，但它不是唯一的任务。 《关于执行问题的

部长级决定》第 １２ 段加强了这一点，该段界定了：（１） 贸易和发展委员会（ＣＴＤ）必须做什么，即任务范围；（２） 特殊与

差别待遇问题在单一承诺的地位；（３） 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与悬而未决的执行问题之间的关键联系。 《多哈部长宣

言》第 ５０ 段载有多哈特殊与差别待遇任务的另一个关键内容，该段确定了特殊与差别待遇谈判的法律框架，即重申了

ＷＴＯ 有关文本的法律（即具有约束力）价值。 对这三项规定的不同解释是造成目前谈判障碍的原因。
Ｊ．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ｉｐ Ｓｃｈｕｌ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ｕｇｕａｙ Ｒｏｕｎｄ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３， ２０００， ｐｐ. ５１１—５２６．
Ｊ．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ｉｎｇｅｒ Ｌ． Ａｌａｎ Ｗｉｎｔｅｒｓ，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ｔｈｅ ＷＴＯ Ｄｏ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Ｏ． Ｋｒｕｅｇｅｒ （ ｅｄ． ），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ｐｐ. ３６５—３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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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需要援助的情况也大不相同。�27 显然，最不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拥有非常有限的资源和对 ＳＤＴ
更强烈的需求。

另一方面，虽然 ＳＤＴ 适用于市场准入的理由和实际执行都正在减弱，但对于提供资源和技术援

助的必要性以及兑现其承诺有更长的期限方面仍存在共识。�28 各成员在非关税优惠的议题上作出

各自的承诺，不可能具有完全的对称性，因此并不区分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 正因如此，新的谈

判回合必须在议程、进程和成果方面取得平衡，这包括承认发展中成员的特殊需要，因为自由化的

成本较高，从而使自由化措施的过渡期更长。�29

简言之，在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两边目前较为整齐的共识包括：对最不发达成员仍应保留广

泛的 ＳＤＴ；实际承诺上的不一致性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是保证 ＷＴＯ 谈判能纳入最广泛成员的重要保

障。 因此，其实发达成员要求的“一致性”，与发展中成员要求的“不对称性”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

的关系。 从 ＧＡＴＴ 纳入 ＳＤＴ 开始，允许“不对称性”即是为了满足将更多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纳入

多边框架的一致性需要。 这似乎是悖论，但考虑到 ＷＴＯ 并不完全是多边规则，也是一个成员驱动

的谈判平台，就可以理解 ＳＤＴ 的设置依据。 更重要的是，当谈判进入到非关税议题，绝对的对称性

似乎也很难达到。 例如，同样是服务业开放，不同发达成员之间，不同发展中成员之间，不同发达成

员与不同发展中成员之间的承诺都有很大区别。 即使没有 ＳＤＴ，对非关税议题的承诺水平必然会存

在不对称性。
因此，谈判议程已经发生变化，纠结“一致性”和“非对称性”之间的对立，对推动 ＷＴＯ 新议题的

谈判毫无帮助。 可能需要根据不同的贸易规则对 ＳＤＴ 工具进行调整：关税优惠可能对市场准入有

用，但对于制造业、渔业、农业或服务业，则需要各种不同的 ＳＤＴ 规定。 贸易议程的深化和扩大，对
传统的 ＳＤＴ 提出了挑战。 例如，要多久达到以及如何达到与发达成员一致的环保标准水平，都是发

展中成员面临的困境。 再如，将帮助发展中成员具备履约能力的关注集中至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的问题。 其中，什么样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是最有效的，谁控制质量，为此目的需要分配多少资

源，这些资源是“中立”的，还是与捐助者的贸易利益挂钩等，也不容忽视。

五、 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建议

目前 ＷＴＯ 发达成员关于发展中国家认定和 ＳＤＴ 改革的建议，多数是针对几个发展中贸易强国

提出的。 这其中，除了新加坡、韩国等少数高收入国家外，中国常常备受争议。 毋庸讳言，中国目前

所具有的贸易体量确实在 ＷＴＯ 成员中非同一般。 但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在所有“人均”指标上都与

发达成员有较大的差距，“发展中国家”地位对中国来说是不可能让步的客观情况。 而且，如何归类

或认定发展中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提出的标准，都不可能得到所有国家的接受。

�27

�28

�29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ｏｔｅ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ｅｎｅｖａ，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９９．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Ｍｉｃｈａ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ＷＴＯ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ａｌ Ｄ． ， Ｓｎａｐｅ
Ｒ． Ｈ． （ｅｄ． ），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０１， ｐｐ. ９６—１２０，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５７ ／ ９７８０２３０５２３６８５＿６， Ｎｏｖ． １５，２０２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Ｔｗ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Ｒｏｕｎｄ ｏｒ， Ｈｏｗ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ｍｍｏｎｓ．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ｅｄｕ ／ ｄｏｉ ／ １０． ７９１６ ／ Ｄ８Ｑ８１ＰＷＭ，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１９．



王中美等：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分歧与对中国的方案建议 ９　　　　

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举行的 ＷＴＯ 总理事会上，中国大使张向晨与美国大使谢伊围绕美国提交

的两份提案再次展开辩论。 在这场辩论中，美方否定了一些成员提出的通过“逐案确定”的方式授

予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建议，事实上美方拒绝了一切改良式的建议，否定中国在内的“先进的、富有的

或者有影响力的成员”自动享有全面 ＳＤＴ 的资格。�30 如果结合美方在争端解决上诉机构、电子商务

谈判等一系列 ＷＴＯ 谈判议题上的态度，其实质是在挑战多边机构对包括 ＳＤＴ 在内的具体贸易事项

的管辖权。 美国无非是希望最终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认定、ＳＤＴ 待遇的授予和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可，
都回到各成员单边判定的权限里，因为客观上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标准。 对所谓“先进的、富有的或

者有影响力的成员”利用 ＳＤＴ 不遵守 ＷＴＯ 规则的批评，掩盖不了其有意阻挠和不愿贡献于推动多

边进程的实际意图。
中方则再次重申了现阶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性。 中方特别指出，根据中国加入 ＷＴＯ 协

定，中国实际仅享受了 １４ 个具体的 ＳＤＴ 条款，占全部 １５５ 条的 ９％ 。 在这 １４ 个条款中，６ 个是传统

上发达国家应履行的“义务”，如应请求应提供 ＷＴＯ 官方语言的文件，仅有 ８ 个是实实在在的所谓

“权利”（如部分产品关税相对较高）。 张向晨大使明确表示，中国始终十分克制地使用特殊与差别

待遇条款，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始终实事求是，根据自身实际能力作出

贡献。�31

对 ＷＴＯ 所有成员来说，只有推动多边进程继续向前并取得突破，才是维护其“一致性”的基础。
ＷＴＯ 项下关于发展中国家认定方式的改革，特别是美国的建议�32，基本上是没有出路的议题。 ＷＴＯ
原先由成员“自行宣布”（ｓｅｌｆ⁃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已经充分考虑了发展中成员的多样

性，是较为灵活和兼容的做法，目前来看没有更好的替代办法。 改革的重点因此聚焦在 ＳＤＴ。 对中

国来说，在确认自身为发展中国家的前提下，讨论依据不同发展中国家的阶段和水平，哪些 ＳＤＴ 可

以适用、可以放弃或可以逐步退出，才是可能接受的方向。 在 ＳＤＴ 适用上保持灵活性，中国也能适

度减轻来自发达成员的压力，共同推进 ＷＴＯ 改革。
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高度灵活性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总体构想，原则上具有很大的政治和经

济意义。 根据设定的初衷，并为了使其成为一种积极的发展工具， 考虑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的诉

求，尤其是承受压力的部分发展中成员，如中国的诉求，ＳＤＴ 未来的改革方向应当包括：避免演变为

只适用于最不发达成员的规定———同时保留和改进具体的最不发达成员适用 ＳＤＴ 机制；设计适合

每一个贸易部门的 ＳＤＴ 工具；避免基于线性标准（如人均收入或贸易量）的“分级”；在 ＷＴＯ 和国际金

融机构之间达成有利于发展的协调一致；确保 ＳＤＴ 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利用贸易自由化所需的手段。�33

对中国来说，首先应当认识到多边体制对中国的重大意义，应着力推动多边体制向前突破；其

�30

�31

�32

�33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 Ｄｅｎｎｉｓ Ｓｈｅａ Ａｔ Ｔｈｅ Ｗ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ｇｅｎｅｖａ． ｕ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ｇｏｖ ／
２０２０ ／ １０ ／ １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ｂｙ⁃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ｓｈｅａ⁃ａｔ⁃ｔｈｅ⁃ｗｔｏ⁃ｉｔｅｍ⁃６ ／ ， Ｄｅｃ． １８，２０２０．

张向晨大使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总理事会上的发言，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 ／ ｄｘｆｗ ／ ｎｂｇｚ ／ ２０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１００３００８２１１．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５ 日。

美国在 ２０１９ 年的提案（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６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５， ２０１９）中提出，如果一个成员符合以下四项标准之一，就
不应再按发展中成员适用 ＳＤＴ，包括：ＯＥＣＤ 成员；Ｇ２０ 成员；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国家；占据全球贸易额 ０． ５％ 以上

的成员。 该提案立刻遭到一些发展中成员的反对（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６５ ／ Ｒｅｖ． 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６， ２０１９；ＷＴ ／ ＧＣ ／ Ｗ ／ ７６５ ／ Ｒｅｖ． ２，
Ｍａｒｃｈ ４， ２０１９）。

Ｍａｎｕｅｌｅ Ｔｏｒｔｏｒ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ｔ， ＷＥＢ ／ ＣＤＰ ／ ＢＫＧＤ ／ １６． ＵＮＣＴＡＤ， Ｇｅｎｅｖ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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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改革该条款应当考虑发展中成员的利益；再者，
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不可能有各成员接受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敦促放弃此争议，而将关注重

点放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设计和适用上；最后，因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导致的不一致，与
新议题谈判天然可能生成的不一致之间并无明显的差别，各方（包括发展中国家）仍应将关注的重

点放在具体议题的谈判上，而不是保留或修改授权条款。
基于以上几点认识，建议中国可以就 ＳＤＴ 改革的谈判提出以下几点具体方案：
（１） 保留 ＳＤＴ 条款作为 ＷＴＯ 框架下支持发展的工具。
对许多发展中成员来说，在 ＳＤＴ 问题上是否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将是对多哈谈判的结果和

ＷＴＯ 作为支持发展的机构的效用作出判断的核心。 发展中成员讨论的不是 ＳＤＴ 条款是否合法，而
是在发展中成员通过发展进程进行经济转型时，如何有效利用这些条款以满足它们的需求。 这其

中，ＷＴＯ 需要加强 ＳＤＴ 的执行和具体的技术援助内容，例如，帮助加强发展中成员实施有效经济发

展政策并从贸易中受益的能力。 此外，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对发展中成员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如何更

好地进入市场的问题也尚未得到解决。
因此，ＳＤＴ 问题的解决以及与“发展问题”相关性的增加，应该成为多边贸易体系运行的关键要

求之一。 发展中成员的发展状况各有不同，但这并不影响该议题在制定贸易规则方面的重要性日

益增强。 贸易议程越是扩大，对承诺的要求就越高，就越需要兼顾 ＷＴＯ 成员的各种利益和发展水

平。 但事实却是在贸易议程扩大的同时，发展中成员在贸易体系中的参与度并没有相应地扩大，这
意味着发展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仍然存在。�34

毫无疑问，ＳＤＴ 不能替代国家或国际发展战略。 ＷＴＯ 是一个贸易组织，通过推动自由化谈判发

挥作用，并通过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和不同的经济运行方式提供一种没有冲突的协调方式，来调整国

际贸易投资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 ＷＴＯ 与发展问题无关。 它可以鼓励促进发展的改革和规则，一
个更加协调一致的国际体系可以帮助那些难以充分融入的国家。 发展中成员在面对 ＳＤＴ 问题时，
可以根据发展需要或自身利益来论证需要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通过额外的援助手段来实现自

身发展需要。
（２） ＳＤＴ 从例外朝向提供有限的灵活性以达成更一致的框架。
从长远来看，ＳＤＴ 也应当从传统的不承担义务（ｃａｒｖｅ⁃ｏｕｔ）向适用有限的灵活性以达成长期来看

同等水平程度的义务转变。 如前所述，从新的谈判趋势来看，通过推动所有成员扩大承诺和提高承

诺水平来实现实质性的“毕业”。 在这种情况下，就谁是发展中成员、谁不是发展中成员以及用什么

标准来界定做意识形态和政治性的辩论，是毫无意义的，这将是一条死胡同。 与之相比更务实的做

法是讨论如何确保较大的发展中成员更快地作出更多贡献。 即使发达成员会努力缩小 ＳＤＴ 范围，
发展中成员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促使保留下来的 ＳＤＴ 不成为软法，而是具有执行力和约束力的。

挪威与加拿大、冰岛、墨西哥、新西兰、新加坡和瑞士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７ 日向 ＷＴＯ 理事会提交了

“在 ＷＴＯ 制定规则的努力中追求发展维度”的提案。�35 挪威提案提出，ＳＤＴ 是促进发展和更多地参

与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工具，它是 ＷＴＯ 参与的一系列政策领域谈判的一部分。 就发展中成员

�34
�35

Ｉｂｉｄ．
Ｓｅｅ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ＴＯ 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Ｎｏｒｗａｙ， ａ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ｏｒｗａｙ． ｎｏ ／ ｅｎ ／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 ｗｔｏ⁃ｕｎ ／ ｎｉｇ ／ ｌａｔｅｓｔ⁃ｎｅｗｓ ／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ｗｔｏ⁃ｒｕｌｅ⁃ｍａｋ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ｓ ／ ， Ｄｅｃ． ３，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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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应获得 ＳＤＴ 达成协商一致既不现实，也不一定有用。 问题应该是如何设计 ＳＤＴ 来应对成员方面

临的发展挑战。 重要的是谈判结果，而不是成员的分类。 同时，应当维持对最不发达成员的特殊待遇。
鉴于过去在 ＳＤＴ 落实方面的经验以及发展面临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问题，ＳＤＴ 条款需要从给

予较长时间的保护和获得更优惠的市场准入，逐步转变为作为过渡和管理结构变化的必要手段。
虽然自由化有明显的好处，但不可否认的是，自由化是一个调整和转型的过程，各国之间的收益不

平衡，需要加以管理。 过渡期和“毕业”是可以配套纳入的，但仍需留有调整空间。 更重要的是，发
达成员对发展中成员采取更实质性的技术援助和承诺�36，可以考虑在非正常贸易波动时，鼓励发达

成员对发展中成员采取倾斜性的采购计划，从而不受非歧视原则的约束。
（３）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和“毕业”的主动承诺。
“毕业”的概念在关于 ＳＤＴ 的讨论中占据突出位置。 如前所述，在授权条款中已经包含了可能

的设定，但未明确“毕业”的条件和方式。 有研究认为，“毕业”的设定是为了提高发展的积极性，为
了推动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结构改革，“毕业”条件也应成为重点考虑的因素。�37 关键就在于确定

可衡量的标准，并在具体条款的基础上界定进入或是退出 ＳＤＴ 的途径。 另外，引入贸易政策的定期

审查机制也可能成为改革方向。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ＷＴＯ 协定中与发展中成员体制能力薄弱有关的所有过渡期都需要重新审

查。 其中一些过渡期已经到期，需要紧急处理。 重新审查应针对广大发展中成员群体。 发达成员

和发展中成员都需要改变目前的立场：发展中成员应摒弃基于条件差距而无法履行 ＷＴＯ 承诺判断

导致的惰性；发达成员则应放弃逐案裁决的要求。 一种可能方案是延长所有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

家的过渡期（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同时逐个考虑其他发展中成员。 对所需过渡期的审查还应包

括各国政府和有关国际机构的专家小组，他们了解各国能力建设水平和要求。
在未来的谈判中，讨论 ＳＤＴ“毕业”条件时，最好依据部门乃至产品进行划分，具体来说：首先，

从一个需保护的类别向“优势”类别的转移，要通过平稳的、后来居上的转变来保证，而不是一刀切

地突然停用 ＳＤＴ，直接进入国际经济竞争。 其次，在顺利过渡的同时，应提供有利于发展的工具（投
资、财政和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特别是在尚未达到国际水平的经济部门。 最后，
更重要的是，自动确定一个国家退出某一类别的全面量化标准是不可靠和简单的，应根据一系列经

济和社会状况评估每个国家的情况来确定 ＳＤＴ 退出时间，以促进逐步过渡，那么考虑到部门的“毕
业”可能比基于国别的“毕业”更为准确和公平。

（４） 设计适合新议题和新部门的更有效的 ＳＤＴ。
前述挪威提案提到，根据谈判的领域来制定和实施 ＳＤＴ 是关键所在。 真正重要的是成员方准

备好承担什么样的承诺，以及如何设计 ＳＤＴ 来应对成员方在谈判的每个领域面临的发展挑战。 未

来的谈判一定会更多地触及关境内问题，如规制一致性、知识产权、服务业管制、竞争规则、政府采

购和环境劳动标准等，ＳＤＴ 条款应当采用怎样的模式或架构，这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在关境内问题上，促使所有成员逐渐遵守同样的规则是大方向，但应允许发展中成员享有在具

体某些规则、标准的国内执行和转化上更长的缓冲期，这并不一定采用专门的 ＳＤＴ 条款，但实际上

保留承诺和执行上的弹性。 议题的链接和平衡是 ＷＴＯ 谈判的特点，在具体议题的谈判上 ＳＤＴ 如何

�36
�37

Ｊｏｈｎ Ｗｈａｌｌｅｙ， ｓｕｐｒａ ｎｏｔｅ �20， ｐｐ. １０６５—１０９３．
Ｅ． Ｏｒｎｅｌａ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９８

（６），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５２０—１５２０．



１２　　　 国际经济法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设计、如何交换、如何博弈是关键，将 ＳＤＴ 纳入谈判要价和筹码的通盘考虑，对大多数发展中成员来

说不见得是坏事。
值得注意的是，ＳＤＴ 条款与诸边协定或区域协定是不冲突的，但要警惕由发达国家首先达成的

诸边协定或区域协定会有意摒弃 ＳＤＴ 条款，形成实际弱化 ＳＤＴ 的局面，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 发展

中成员应对这一趋势的可能方法，是要促进在诸边协定或区域协定下原产地规则的简化与一致性，
并将之纳入 ＷＴＯ 的管辖范围，避免形成歧视性的安排，也便于 ＳＤＴ 的运用，这对发展中国家整体

有利。
（５） 与其他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尽管 ＷＴＯ 与包括联合国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内的其他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但仍需要

在单个成员的层面上加强政策的连贯性，并采取一些具体举措。 此类需求的一个例子是将国际上

针对重债低收入国家减少债务的倡议（Ｈｅａｖｉｌｙ Ｉｎｄｅｂｔｅｄ Ｐｏｏ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ＨＩＰＩＣ）与针对最不

发达国家的市场准入倡议联系起来。 可以说，重债穷国清单上的国家与最不发达成员一样，迫切需

要改善其市场准入。 这两类国家的清单在很大程度上重叠，应将它们合并。 同时，应更有效地将与

贸易有关的问题和对与贸易有关的基础设施的支持纳入世界银行和各区域开发银行的业务，特别

是在非洲和其他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在更有效地融入世界经济方面面临体制能力限制。
另外，在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帮助时，也可参考国际金融机构的做法。 以世界银行给予援助为

例，根据各国不同情况和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本得不到援助，一些发展中国家只能获得硬条件

贷款，其他国家只能获得软贷款，还有一些国家可以获得混合贷款。 有鉴于此，ＷＴＯ 可以通过与世

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更紧密的合作而逐步融合，进而考虑在贸易框架下建立一个筹资机制来提供技

术援助所需的资金。

（责任编辑：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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